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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对航道等级的影响

已有跨河桥梁通航净空不够是制约航道升

级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航净高不够需根据桥型结

构采用整体抬升或拆除重建，通航净宽不够需增

加通航孔跨径，主桥甚至部分引桥需拆除重建。

可见，为增加通航净空进行桥梁改造是十分困难

的，不但投资大，还将影响两岸交通，直接关系

到航道升级的经济性和可行性。

在通航河流上新建桥梁应严格执行 G B 
50139—2004《内河通航标准》[1]，该标准中Ⅱ、

Ⅲ级航道过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见表1。

桥梁使用寿命（设计基准期50～100 a）较

长，而规划航道等级可能调整，航道等级提升容

易造成部分桥梁的通航净空尺度不够，如果完全

按照《内河通航标准》[1]进行改造或重建，可能

因投资巨大导致航道升级建设难以进行，笔者认

为，可以结合每座桥梁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处理

措施，不能机械执行标准。下面结合湘江衡阳—

城陵矶2 000 吨级航道建设工程加以分析。

从1986年开始，湖南省和交通运输部逐步批

复了《湘江干流规划》、《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

局规划》、《湘江干流航道发展规划》和《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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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根据以上规划，衡阳—

城陵矶439 km航道由1 000吨级提升到2 000吨级。

目前，衡阳—城陵矶2 000吨级航道建设一期工程

（城陵矶—株洲枢纽）已于2011年开工建设，二

期工程（衡阳—株洲枢纽）计划明年开工。该范

围内包括已建和在建的桥梁37座，而这些桥梁建

设均按当时的规划标准进行，部分桥梁净空不满

足2 000吨级航道的通航要求，为航道等级提升带

来了较大影响。根据表1中Ⅱ（3）航道标准，衡

阳—城陵矶航道有6座碍航桥梁（表2）。 

表1 天然和渠化河流水上过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     
航道等级 代表船舶、船队及其尺度长×宽×设计吃水 净高 单向通航孔净宽 双向通航孔净宽

Ⅱ

（1）3排3列，270×48.6×2.6 18.0 145 290

（2）2排2列，186×32.46×2.6 18.0 105 210

（3）2排1列，182×16.2×2.6 10.0 75 150

Ⅲ

（1）3排2列，238×21.6×2.0

10.0

100 200

（2）2排2列，167×21.6×2.0 75 150

（3）2排1列，160×10.8×2.0 55 110

 表2 衡阳—城陵矶碍航桥梁参数

桥名 建成年份
实际通航净空/m

最高通航水位（85）/m 频率
通航净高 通航净宽跨

衡阳湘江公铁大桥 1957 6.6 2×55 59.80 20 a一遇

衡阳市衡湘公路二桥 1988 5.5 >2×75 58.80 20 a一遇

株洲湘江一桥 1988 8.5 >2×75 43.70 20 a一遇

湘潭湘江一桥 1961 5.7 2×55 41.21 20 a一遇

湘黔铁路湘潭湘江大桥 1938 9.0 2×70 20 a一遇

橘子洲大桥 1972 >10.0 2×70 36.00 20 a一遇

从表2分析可知：长沙橘子洲大桥，通航净宽

为70 m，比标准要求的75 m略小；湘潭湘黔铁路

桥，通航净宽为70 m，通航净高为9.0 m，通航净

高及净宽均比标准要求略小；湘潭公路一桥通航

净宽为55 m，通航净高为5.7 m，通航净高及净宽

均与标准要求有较大差距；株洲湘江一桥通航净

高为8.5 m，通航净高低于标准要求；衡阳市衡湘

公路二桥, 通航净高为5.5 m，通航净高严重低于标

准要求；衡阳湘江公铁大桥通航净宽为55 m，通

航净高为6.6 m，通航净高及净宽均与标准要求有

较大差距。

2 影响通航净空的主要因素

2.1 影响桥梁通航净宽的主要因素

通航净宽由航迹带宽度、富裕宽度、偏航距

及桥墩紊流区宽度组成，计算方法如下[1]：

B单=Bf +△Bm+Pd+E       （1）
式中： B单为单向通航净宽；Bf为航迹带宽度, Bf =
（Bs+Lsinβ）；△Bm为富裕宽度；Pd为偏航距，

因水流作用而导致船舶产生的横向漂移量；E为

桥墩紊流区宽度；Bs为船舶（队）宽度；L为船舶

（队）长度；β为航行漂角。

可见，影响通航净宽的因素主要包括设计船

型、水流条件以及航道轴线与桥轴线的偏角等。

2.2 影响桥梁通航净高的主要因素

桥梁通航净空高度是指代表船舶或船队在设

计最高通航水位下安全通过桥孔的最小高度。净

高起算面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通航净空高度数

值为代表船型空载水线以上至最高固定点高度与

富裕高度之和。通航净空示意如图1所示。可见，

  注：Bml为通航桥孔的通航净宽（m）；Hm为桥梁通航净高；

H为航道水深。

图1 通航净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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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通航净高的因素主要包括设计船型及设计最

高通航水位等。

3 碍航桥梁的处理方案

《内河通航标准》[1]Ⅱ（3）级航道通航净宽

75 m是根据1顶4千吨级（2排2列）设计船队（尺

度167 m×21.6 m×2.0 m）确定的。目前，湘江没

有该船队通行，如果按1顶22 000吨级2排1列（尺

度182 m×16.2 m×2.6 m）考虑，通航净宽可以缩

窄10 m左右，单向通航净宽65 m可以满足要求。

经1981—2010年共30年的水文资料统计分

析，湘江洪水持续时间较短，湘潭公路一桥通航

净高为5.7 m，与规范要求相差4.3 m，但其影响通

航的年均天数为8.8 d；株洲湘江一桥，通航净高

为8.5 m，其影响通航的年均天数为1.2 d。
经综合分析，对湘江下游2 000吨级航道建设

的6座碍航桥梁提出3种处理方案为：

1）橘子洲大桥、湘黔铁路湘潭湘江大桥及株

洲湘江一桥采取洪水限制通航后是可以满足现有

船型净空要求的，考虑到限航时间短，对通航影

响很小，该措施是可行的。

2）衡阳市衡湘公路二桥及衡阳湘江公铁大

桥碍航严重，且位于衡阳市中心的交通主干道，

与本项目同步改造2座桥梁难度大、投资高，考虑

到衡阳市的两个主要港区（松木港区和合江套港

区）位于这两座桥下游，故本项目将2 000吨级航

道终点调整至该两座桥下游，从衡阳丁家桥港区

调整为蒸水河口，往下游移8 km。衡阳湘江公铁

大桥于1957年建成通车，衡阳市衡湘公路二桥于

1988年建成通车，两座桥梁已使用较长年限，等

该两座桥梁改造时再同步将2 000吨级航道往上延

伸至衡阳丁家桥港区和文昌港区。

3）湘潭公路一桥碍航严重，且运行已超过

50 a，建议尽快拆除重建。

该3种处理方案得到了交通运输部及国家发改

委审查咨询专家的认可，顺利通过了审查。

4 建议

1）桥梁通航净空应根据航道远期规划等级确

定，严格审批。

根据《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2]，公路桥

涵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50～100 a，而规划往往为

短期规划，规划水平年一般为未来20年（如《湖

南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航道主管部门审批

桥涵净空时应根据航道等级远期规划进行，或适

当留有余地，尽可能保护通航资源。

2）经分析论证并采取适当措施后，对已有桥

梁可适当降低通航净空要求，并逐步实施重建或

改造。

根据《内河通航标准》[1]，桥梁的通航净空

尺度为强制性条文，航道等级提升时，一旦通航

净空尺度比标准稍差，大部分桥梁往往难以改

造，而拆除新建一座跨越湘江的桥梁投资一般超

过数亿元。为节省投资，建议结合碍航原因、碍

航天数、实际船型进行分析，区别对待碍航桥

梁，既保证航道提升等级后的安全性，又兼顾航

道提升等级的经济性和可实施性。

随着航道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逐步实施，通航

管理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在高水位时段对某些船

型通过跨河桥梁进行适当限制是可行的。

3）航道升级项目应重视原有过河桥梁的桥墩

防撞能力验算，航道升级后原有桥梁防撞能力往

往不满足规范要求，应通过增设防撞设施或加强

桥墩结构等措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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